
高雄市兒童寄養

試辦計劃工作報告

主辦單位: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執行單位:高雄家庭扶助中心

壹
、
緣

起

近
年
來
，
我
國
經
濟
繁
袋
，
國
民
所
得
顯
著
增
加
，

策
以
推
行
家
庭
計
畫
，
棄
嬰
及
孤
苦
無
依
兒
童
人
數
日
趨

減
少
，
但
因
為
工
商
突
飛
猛
進
，
意
外
事
故
急
速
增
加
，

社
會
結
構
的
變
遷
，
造
成
不
幸
婚
姻
和
家
庭
解
組
比
率
上

升
，
按
心
家
庭
擔
負
家
庭
危
懺
能
力
銳
減
，
且
親
職
的
重

要
性
也
逐
按
忽
視
，
致
使
家
庭
發
生
重
大
變
故
時
，
兒
童

無
法
生
活
、
非
婚
生
子
女
或
未
婚
母
親
無
法
照
顧
、
或
因

父
母
管
敢
不
當
或
疏
忽
而
致
身
心
發
展
受
到
阻
礙
，
需
要

暫
時
安
置
之
兒
童
，
不
僅
在
「
量
」
上
未
見
減
少
，
在
「

質
」
上
益
增
其
嚴
重
性
。
尤
其
高
雄
地
區
勞
工
的
核
心
家

庭
特
別
多
，
急
難
需
暫
子
安
置
的
兒
童
日
趨
嚴
重
。
目
前

，
本
省
專
收
容
身
心
正
常
兒
童
和
身
心
聽
障
兒
童
之
教
養

機
構
共
計
四
十
所
，
收
容
一
二
、
八
九
二
名
見
童
一
。
探
討
收

容
原
因
，
常
發
現
許
多
問
題
，
以
但
期
性
之
家
庭
寄
養
安

置
或
配
合
家
庭
補
助
即
能
獲
得
解
決
。
這
些
需
要
經
期
安

置
者
，
都
成
為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的
個
案
來
源
。
加
以
高
雄

市
改
制
後
至
今
尚
無
市
立
的
教
養
機
構
，
兒
童
安
置
問
題

急
待
解
決
。

叉
由
於
家
庭
生
活
是
塑
造
心
智
及
人
格
之
最
大
力
量

，
是
身
心
成
長
最
佳
場
所
，
所
以
除
非
緊
急
和
不
得
已
之

原
因
，
兒
童
在
家
庭
的
璟
境
中
生
活
和
成
長
的
權
利
是
不

應
該
被
剝
奪
的
。
因
此
，
立
於
兒
童
福
利
立
場
，
家
庭
教

養
質
較
蟻
關
式
教
養
理
想
，
更
能
符
合
見
童
身
心
發
展
之

需
要
。
此
外
，
立
於
經
濟
立
場
，
教
養
擻
構
設
置
之
設
備

、
建
築
簣
，
其
業
務
接
作
之
經
費
和
人
事
費
用
等
，
均
甚

為
臨
大
，
且
在
因
應
社
會
問
題
之
需
要
上
，
較
缺
乏
彈
性

。
而
提
供
服
務
之
寄
養
家
庭
，
僅
需
給
予
寄
養
費
用
之
補

助
，
或
為
義
務
性
之
寄
養
家
庭
，
它
可
配
合
社
會
當
時
之

需
要
，
增
加
或
減
少
寄
養
家
庭
之
數
量
。

在
協
助
解
決
兒
童
家
庭
變
故
，
父
母
功
能
無
法
正
常

發
揮
之
問
題
時
，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、
家
庭
扶
助
‘
托
育
服

務
和
家
務
助
理
服
務
共
同
構
成
了
l
i

維
持
家
庭
完
整
的

「
家
庭
取
向
之
服
務
」
(
明
，
ω

自
己
呵
。
江g
Z

門
戶
的
月1
8

)
完
善
體
系
。

這
不
但
是
社
會
福
利
之
潮
流
所
趨
，
也
標
示
了
家
庭

寄
養
服
務
於
兒
童
福
利
領
域
中
的
重
要
性
。
由
於
家
庭
寄

養
服
務
有
其
不
可
抹
誠
之
價
值
，
為
了
解
它
在
蓋
灣
地
區

實
施
的
需
要
性
和
適
合
性
，
和
確
保
兒
童
身
心
發
展
之
權

益
，
貫
徹
見
童
福
利
法
所
規
定
「
兒
童
應
使
其
成
長
於
親

生
家
庭
」
之
精
神
，
並
擴
展
本
省
見
童
福
利
新
領
域
，
蓋

灣
省
社
會
處
乃
籬
劃
「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試
驗
計
畫
」
委
託
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(
原
名
為
基
督
歌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
會
)
(
以
下
簡
稱
本
會
)
自
民
國
七
十
年
七
月
至
七
十
二

年
六
月
底
血
試
辦
二
年
。
(
註•• 

兒
童
福
利
法
第
四
條
規

定•. 

見
章
應
使
其
成
長
於
親
生
家
庭
，
其
因
家
庭
發
生
重

大
變
故
而
致
見
童
無
法
生
活
者
，
經
利
害
關
係
人
之
聲
請

，
由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兒
童
福
利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後
，

揉
家
庭
寄
養
或
家
庭
型
態
之
機
構
教
養
方
式
，
妥
予
安
置

。
)
而
高
雄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有
鑑
於
在
高
雄
地
區
的
需
要

和
為
配
合
本
會
的
試
辦
推
展
，
而
率
先
於
七
十
年
一
兀
月
即

進
行
初
期
的
試
辦
。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亦
有
感
於
此
服

務
的
需
要
性
，
故
從
七
十
一
年
十
月
起
正
式
委
託
高
雄
家

庭
扶
助
中
心
進
行
此
項
業
務
的
試
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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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寄
養
兒
童
與
寄
養
家
庭
選

擇
的
條
件

一
、
寄
掌
份
兒
童
的
條
件

寄
養
對
象
.. 
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兒
童
具
有
下
列
情
形
叉
無
合

適
親
友
可
協
助
且
適
合
短
期
安
置
者
得
申
請

寄
養
。

八
鬥
父
母
雙
亡
。

已
父
母
雙
方
均
具
有
以
下
情
事
之
一
而
無
法
負
教
養

責
任
者
:
ω
精
神
疾
病
ω
重
病
ω
重
聽
障
叫
判
刑

在
獄
。

片
開
父
母
一
方
死
亡
、
離
秦
、
重
病
、
強
障
或
入
獄
，

存
在
之
一
方
無
法
負
擔
生
計
與
教
養
責
任
者
。

的
流
浪
純
依
或
被
遺
棄
者
。

回
遭
受
父
母
虐
待
或
嚴
重
疏
忽
者
。

的
家
庭
遭
遇
緊
急
危
難
，
無
法
無
願
子
女
教
養
者
。

的
領
養
前
的
寄
養
安
置
。

的
其
他
適
宜
家
庭
寄
養
安
置
者
。

但
上
述
各
項
不
包
括
下
列
情
形
之
兒
童.. 

ω
患
嚴
重
癌
疾
或
傳
染
病
。

ω
智
能
不
足
或
精
神
病
。

ω
非
題
期
可
治
癒
之
疾
病
。

符
合
上
述
寄
養
條
件
之
兒
童
，
經
家
技
中
心
調
查

審
核
通
過
，
始
得
予
寄
養
安
置
。

二
、
寄
善
家
庭
的
條
件

•• 

村
年
齡.. 

夫
妻
年
齡
以
三
十
至
五
十
五
歲
之
悶
，
身

心
健
全
有
照
顧
兒
童
能
力
與
意
願
者
。

已
婚
姻•• 

婚
齡
三
年
以
上
，
相
處
和
詣
。

目
人
品
及
修
養.. 

熱
愛
見
章
、
情
緒
穩
定
、
成
熟
、

有
耐
性
、
有
良
好
德
行
，
具
有
國
中
以
上
程
度
，

能
遵
守
主
辦
攝
關
規
章
接
受
工
作
人
員
督
導
與
合

作
者
。

的
子
女
.• 

包
括
十
二
歲
以
下
親
生
子
女
不
得
超
過
四

名
，
親
生
子
女
樂
意
接
納
寄
養
見
童
者
。

因
經
濟
.. 

有
正
當
職
業
收
入
，
足
妙
維
持
家
庭
生
活

者
。

的
住
宅.. 

有
固
定
住
所
、
安
全
、
整
潔
、
舒
適
、
有

足
M
V空
間
容
納
寄
養
兒
童
者
。

的
另
外
對
寄
養
服
務
，
有
專
業
特
殊
能
力
者
，
專
案

處
理
之
。

符
合
上
項
規
定
之
家
庭
，
經
調
查
審
核
通
過
始
得
安

置
見
章
。

卷
、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進
行
方
式

高
雄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(
以
下
簡
稱
家
抉
中
心
)
係
屬

中
華
見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的
分
支
鵲
橋
，
故
在
此
項
業
務
推

展
中
，
有
了
息
息
相
關
的
影
響
，
為
了
使
此
份
資
料
更
為

完
整
、
有
意
義
，
因
此
，
在
以
下
的
資
料
中
會
常
出
現
整

體
性
和
高
雄
地
區
性
的
資
料
。

一
、
籌
備
L
H作•• 

心U宣
傳
與
徵
募.. 

為
使
社
區
大
眾
對
此
新
型
態
之
服

務
有
正
確
之
認
識
、
了
解
與
運
用
，
宜
傳
工
作
為

首
要
之
務
。
本
會
係
挂
過
其
所
屬
之
家
庭
扶
助
中

心
於
全
省
展
開
宜
傳
和
徵
募
寄
養
家
庭
之
工
作
。

宣
傳
的
方
式
有
.. 
L

通
過
大
眾
傳
播
媒
體•• 

報
紙

、
雜
誌
、
電
畫
和
電
視
。
。
“
印
製
寄
養
服
務
簡
介

卡
和
籲
請
轉
介
個
裳
，
之
公
文
，
散
發
和
國
寄
給
各
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磁
構
、
社
團
、
醫
距
、
警
政
單
位

和
學
術
闊
體
等
。
叮
叮
心
舉
行
地
區
性
社
會
福
利
撥
構

研
習
會
，
說
明
和
建
立
寄
養
個
案
轉
介
網
。

徵
募
寄
養
家
庭
.. 
L

通
過
上
述
傳
擂
媒
體
，
報
導

需
要
寄
養
安
置
者
的
困
境
，
呼
籲
熱
心
家
庭
關
心

和
協
助
。
么
派
員
至
各
社
會
公
益
團
體
，
徵
募
寄

養
家
庭
。
o
a遇
有
安
置
成
功
之
個
案
，
徵
得
同
意

，
即
予
報
導
宣
揚
，
激
發
更
多
家
庭
參
與
。

目
表
格
與
資
料
印
製.. 

由
本
會
統
籌
印
製
寄
養
兒
童

申
請
表
，
寄
養
見
童
個
案
資
料
表
、
寄
養
家
庭
申

請
表
、
寄
養
家
庭
資
料
表
、
寄
養
委
記
契
約
害
(

二
式
)
和
個
案
紀
錄
表
等
。

H
W服
務
前
員
工
訓
練

•• 

本
會
舉
辦
研
習
會
，
由
各
地

家
扶
中
心
選
派
一
名
負
責
寄
養
服
務
之
社
會
工
作

員
參
加
訓
練
，
研
習
課
程
有•• 

家
庭
寄
養
試
驗
計

置
之
說
間
，
寄
養
家
庭
的
招
募
、
調
查
與
選
擇
，

寄
養
見
童
調
查
和
審
故
。
寄
養
安
置
後
之
督
導
。

家
庭
諮
商
技
術
與
親
職
教
育
等
。
此
外
，
本
會
亦

於
定
期
之
主
管
會
議
中
進
行
寄
養
業
務
之
討
論
，

以
促
進
主
管
與
承
辦
工
作
人
員
間
之
溝
通
和
業
務

之
推
展
。

A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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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有

寄
養
兒
童.. 

\
不
合
格
合
格

申
請
↓
接
案
↓
訪
視
調
查
↓
家
扶
中
心
初
審
l
合
格
↓
旱
本
會
審
核
|
↓

寄
養
家
庭
.. 

/
轉
介

等
一一→候

「→安

(「置|配
』↓對
l 會
|面
I 1 合
一↓意

試
養

一_1 適
↓應

r-'-、

轉遷按
學戶寄
籍養
合

約
書

、-v-'

正
式
寄

養

|定
期

一一一一訪

不
合
意

不
適
應

不
適
應

「
L

兒
童
返
回
親
生
家
庭

J

三
}
乞
兒
童
被
領
養

~
'
E

Z
-
a
兒
童
轉
介
其
他
機
構

~
J訂

f
A
h寄
養
家
庭
再
等
偎
新
童
}

註
•• 

*
高
雄
地
區
見
童
和
家
庭
於
本
會
審
核
合
格
之
後
將
影
印
本
決
高
市
社
會
局
備
案

絕

臨
↓
歸

檔

一
、
服
務
方
式
與
內
容

且
對
寄
養
家
庭.. 

ω
協
助
寄
養
家
庭
了
解
和
接
納

寄
養
兒
童
。
ω
協
助
寄
養
兒
童
遷
戶
籍
和
轉
學

至
寄
養
家
庭
所
屬
地
區
。
ω
舉
辦
寄
養
家
庭
研

習
會
。
仙
邀
請
寄
養
家
庭
峙
的
童
參
加
育
樂
活
動

與
親
職
教
育
座
談
。
的
發
放
寄
養
費
(
為
寄
養

兒
童
之
生
活
費
、
教
養
費
等
，
醫
療
費
另
有
專

款
可
申
請
)
。
的
協
助
處
理
寄
養
見
童
適
應
、

行
為
和
醫
療
問
題
。
的
關
心
和
處
理
寄
養
家
庭

本
身
的
問
題
與
需
要
。

內4山
對
寄
養
兒
童•• 

ω
寄
養
安
置
前
心
理
準
備
之
輔

導
。
ω
關
心
寄
養
後
兒
童
與
寄
養
家
人
間
之
適

應
。
ω
心
理
與
行
為
輔
導
。
叫
轉
學
後
之
學
投

應
輔
導
。
ω
返
家
前
之
輔
導
與
返
家
後
之
追
除

在
寄
養
安
置
過
程
中
，
家
扶
中
心
成
為
見
童
親
生
家

庭
|
|
寄
養
兒
童
l
|
寄
養
家
庭
間
的
橋
樑
。

甘
服
務
內
容

•• 

L

對
兒
童
親
生
家
庭•• 

社
會
工
作
員
為
使
見
童
得

到
良
好
的
適
應
和
儘
早
返
罔
親
生
家
庭
，
提
供

.. 
ω
心
理
輔
導
，
以
平
衡
其
親
人
的
失
落
感
、

焦
慮
及
思
念
等
。
ω
輔
導
於
定
期
之
探
訪
中
應

有
的
言
行
學
丘
。
叫
最
重
要
的
任
務
，
在
提
供

諮
商
尋
求
社
會
資
源
，
以
協
助
解
除
家
庭
危
機

，，
恢
復
正
常
之
功
能
，
完
成
兒
童
返
家
前
的
準

備
。
社
工
具
並
為
見
童
結
束
寄
養
返
家
後
之
適

應
，
作
為
期
一
年
的
追
眠
。

。

的
服
務
方
式•• 

L

個
案
工
作
方
法•• 

每
個
家
扶
中
心
設
有
專
職
寄

義
服
務
之
社
會
工
作
員
一
人
，
以
家
庭
訪
閥
、

會
談
、
話
商
等
方
式
，
配
合
社
區
資
源
，
提
供

上
述
各
項
服
務
。

Z

團
體
工
作
方
法.. 

社
會
工
作
員
以
個
案
工
作
配

合
團
體
工
作
方
法
，
舉
辦
寄
養
家
庭
研
習
會
、

親
職
教
育
和
團
體
活
動
，
增
進
寄
養
兒
童
與
寄

養
家
庭
問
的
互
動
關
係
與
適
應
效
果
。

Q
山
寄
養
費
之
發
放.• 

每
月
以
現
金
方
式
發
放
，
於

訪
問
寄
養
家
庭
時
送
達
簽
收
，
寄
養
費
之
運
用

由
寄
養
家
庭
按
其
需
要
自
行
處
理
。

四
、
資
料
之
成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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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個
寄
養
見
童
和
寄
養
家
庭
均
建
立
檔
案
資
料
，
檔

案
夾
中
包
含
申
請
表
格
、
個
案
資
料
表
、
訪
視
會
談
紀
錄

、
寄
養
契
約
書
、
戶
口
勝
本
、
有
關
證
件
、
突
發
事
件
紀

錄
和
結
案
評
價
、
追
眠
之
紀
錄
。

五
、
追
-
綜

本
會
規
定
寄
養
個
察
終
，
止
安
置
後
，
需
作
為
期
一
年

之
追
路
服
務
，
服
務
內
容
有
.. 

、
返
家
後
之
適
應
輔
導，
防

血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之
依
機
再
發
生
，
協
助
親
生
家
庭
之
重

建
等
。

肆
、
寄
養
業
務
統
計
瓷
料

一
、
服
務
工
作
量
:
〔
七
十
年
元
月
i
|
七
十
三
年
五
月

〉
高
雄
地
區



心U寄
養
兒
童
.. 

L

接
受
申
請
之
見
童
般•• 

二
二
二
名

且
處
置
情
形

核准|

I~~.~_.I~ ，， ~I _" ~ I 
寄養|家庭補助育幼臨:1&養 l其他犧構i寄養原因|合I ""..,....f"A;:;; IIIJ 7 ..1 j n --T..I VUI ..-V'~ \./.... I 1.:..1 <j,CA,j.Jr.r I ~ ..Pt:. 1/J.... t<---=I l 

人數 1 461 381 叫 61 281 叫
阿20.7%1 咧咧 2 叫 ω先:1 叫叫

531 

介轉

項目

養
友
寄
親
對
其
@
o
治

是
介
可

因
轉
的

原
和
有

，
助
，
。

一
協
見
育

之
的
托
托

分
當
天
養

五
適
白
送

於
@
為
力

高
。
解
能

不
解
誤
濟

率
了
的
經

比
不
有
有

的
的
中
的

聲
質
當
有

寄
性
的
，

准
務
合
助

核
服
不
協

1
4

叮
中

胡說

在
核
准
寄
養
的
四
十
六
名
中.• 

ω
寄
養
安
置
中•• 

十
一
名

叫W巴
結
案•• 

二
十
名

ω
待
安
置•. 

一
名

ω
解
除
安
置.. 

十
四
名

說
明•• @

結
案
二
十
名
中
返
親
生
家
庭
自
己
照
顧
的

有
十
一
人
(
白
寫
)
;
親
屬
協
助
照
料
四

人
(
別
%
)
;
送
人
收
餐
一
人
;
轉
站
育

幼
院
長
期
收
容
三
人
(
臼
結
)
;
其
他
因

親
生
家
庭
不
適
應
接
問
者
一
人
。

@
解
除
安
置
的
十
四
人
中
，
於
較
准
接
等
待

配
對
時
，
再
洽
得
親
友
出
面
照
顧
的
有
十

一
名
;
有
二
名
因
當
時
未
有
合
適
的
寄
養

家
庭
，
而
轉
介
育
幼
臨
暫
予
安
置
，
另
有

一
名
為
磁
構
裁
定
寄
養
安
置
，
但
其
家
長

依
賴
性
重
仍
期
待
在
育
幼
臨
接
受
長
期
收

容
。

臼
寄
養
家
庭.. 

L

接
受
申
請
之
寄
養
家
庭
數
.. 

六
十
戶

么
按
准
的
寄
養
家
庭
數

•. 

十
七
戶

。
山ω
官
寄
養
過
兒
童
的
家
庭.. 

十
三
戶

ω
儲
備
中
的
家
庭.. 

二
戶

ω
遷
移
而
取
銷
.. 

二
戶

說
明•• 

@
會
寄
養
過
兒
童
的
十
三
戶
中
，
目
前
仍

安
置
兒
童
的
有
八
戶
，
因
不
合
適
而
取

銷
一
戶
，
而
暫
接
再
安
置
的
有
四
戶
。

@
按
准
後
的
使
用
率
在
八
成
左
右
，
而
有

了
寄
養
經
驗
後
再
使
用
比
率
不
足
七
成

二
、
宜
導
業
務
資
料

科
高
雄
地
區
宣
導
工
作
•. 

說
明•• ω

較
准
寄
養
的
比
率
不
高
五
分
之
一
，
原
因
是

@
對
寄
養
服
務
性
質
的
不
了
解
。
@
適
當
的

協
助
和
轉
介
。

(2) 
托可不
育洽合

。其的
親當

友中
協有
助的
，誤
有解

的為
有白

經天
驗托
能兒
力，
送有
義的

內
心
按
准
寄
養
的
四
十
六
名
中.. 

ω
寄
養
安
置
中

•• 

十
一
名

ω
己
結
案•• 

二
十
名

ω
待
安
置.. 

一
名

ω
解
除
安
置
.. 

十
四
名

說
明•• @

結
案
二
十
名
中
返
親
生
家
庭
自
己
照
顧
的

有
十
一
人
(
目
結
)
;
親
屬
協
助
照
料
四

人

(
m
w
m
)
;送人
收
養
一
人
;
轉
送
育

幼
院
長
期
收
容
三
人
(
叮
叮
均
)
;
其
他
因

親
生
家
庭
不
適
應
接
問
者
一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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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解
除
安
置
的
十
四
人
中
，
於
按
准
後
等
待

配
對
時
，
再
洽
得
親
友
出
面
照
顧
的
有
十

一
名
;
有
二
名
因
當
時
未
有
合
適
的
寄
養

家
庭
，
而
轉
介
育
幼
臨
暫
予
安
置
，
另
有

一
名
為
機
構
裁
定
寄
養
安
置
，
但
其
家
長

依
賴
性
重
仍
期
待
在
育
幼
臨
接
受
長
期
收

容
。

口
寄
養
家
庭.• 

L

接
受
申
請
之
寄
養
家
庭
數
•• 

六
十
戶

立
核
准
的
寄
養
家
庭
蚊•• 

十
七
戶

。
山ω
會
帶
養
過
兒
童
的
家
庭•• 

十
三
戶



訊

1
，
∞
0份

16
次
/
1
2

，000份
以
上

fl的HH-a

l海
報
|

|
報

紙
(
信
函

;
簡

簡
介
卡

簡
介
卡
、
轉
介
函

2
次
/
2
2
9
份

講
(
簡
報
)

14
次
/
4
5
0
人
以
上

演
式

方

1.熱
心
人
士
團
體

1.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
2.各
區
公
昕
、
衛
生
昕
、

1.高
市
各
區
里
幹
事

2.
各
攝
構
單
位

3.大
眾
傳
播
學
位

3.
評
估
報
告

4.成
功
個
案
報
導

1.
寄
養
活
動
報
導

2.推
展
實
況

寄
養
服

務
簡
介

各
旦
民
眾

1.寄
養
概

2.寄
養
條

念{
牛

民
眾
服
務
站
、
婦
女
會

寄
養
服
務
簡
介

2
.有
關
換
構
單
位

介
紹

寄
養
服
務
的
探
討
與

配
合
一
一
用
幻
燈
斤

3.婦
女
團
體

2.
寄
養
推
展

工
作
報
導

3.
訪
問
寄
養

養務求

寄服需

象

主
要
內
容

對

家
庭
狀
況

4.
寄
養
實
況
評
估

寄
養
服
務
的
認
同

道
有
此
服

轉
介
見
童

1.轉
介
兒
童

一
般
宣
導

徵
寄
養

資
料

1
.
全
面
化
寄
養
宜

導
的

自

務
2.徵
寄
養
家
庭

徵
家
庭

庭
家

2.呼
籲
寄
養
家
庭

說
明
:

1.上
述
宜
導
業
務
不
合
本
會
和
其
他
家
扶
中
心
所
提
供
的
。

2
.本
會
有
二
次
使
用
電
視
作
全
面
化
的
寄
養
宜
導
。



ω
儲
備
中
的
家
庭•• 

二
戶

帥
遷
移
而
取
銷
二
戶

說
明•• 。

會
寄
養
過
見
童
的
十
三
戶
中
，
目
前
仍
安
置

兒
童
的
有
八
戶
，
因
不
合
適
而
取
銷
一
戶
，

而
暫
輯
再
安
置
的
有
四
戶
。

@
核
准
後
的
使
用
率
在
八
成
左
右
，
而
有
了
寄

養
經
驗
後
再
使
用
比
率
不
足
七
成
。

二
、
宣
導
業
務
資
料

抖
高
雄
地
區
宜
導
工
作
•• 

(
見
上
表
)

臼
宜
導
效
果.. 

L

寄
養
兒
童
資
料
來
源•• 

高
雄
地
區
(
叩
年
一
兀
月

?
咒
年
5

月
計
N
N
N人
申
請
)

源(報(攝醉品
~~13612~22:3114112 171616121 I-~~ 

iT116 .21 50.21 9 . 51 叫

么
寄
養
家
庭
資
料
來
源
.. 

高
雄
地
區
(
叩
年
元
月

l
n
年
5

月
計
的
戶
申
請
)

蓋

2 

3.3 

1 

1.7 

2 

3.3 

叫見報|攝叫|主持|家扶

9 

15 

3 

5 

43 

比率 l
% I 71.7 

戶數

說明:家庭主要來源為見報和社會人士的介紹。

伍
、
兒
童
寄
養
服
務
之
評
估

兒
童
寄
養
辦
法
，
係
內
政
部
頒
訂
質
施
，
兒
童
寄
養

制
度
亦
經
內
政
部
列
入
「
社
會
福
利
十
年
計
畫
」
'
省
社

會
處
和
高
市
社
會
局
為
積
極
質
施
上
項
政
策
，
並
瞭
解
「

兒
童
寄
養
試
辦
計
壺
」
辦
理
的
績
殼
，
並
就
試
辦
工
作
的

經
驗
、
工
作
方
法
、
地
方
需
要
與
反
映
，
以
及
所
遭
遇
之 困

難
等
問
題
，
提
供
以
利
政
府
推
行
之
參
考
。
除
本
會
對

省
社
會
處
進
行
評
估
報
告
外
，
本
家
扶
中
心
亦
對
高
市
社

會
局
進
行
此
項
業
務
評
估
報
告
工
作
。

一
、
評
估
方
式•. 

以
問
卷
調
查
芳
式
，
也
家
扶
中
心
社
會
工
作
員
親
自

訪
問
，
或
函
請
寄
養
兒
童
主
親
生
家
庭
與
寄
養
家
庭

填
寫
。
問
卷
表
分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、
寄
養
家
庭
、
和

社
會
工
作
員
三
種
(
見
附
件
)

為
使
評
估
資
料
更
具
有
意
義
，
故
將
部
份
資
料
採
用

高
雄
地
區
與
耍
一
灣
省
其
他
地
區
的
比
較
方
式
進
行
。

二
、
資
料
收
集

的
問
卷
衰
敗
量•. 

高雄地區

1 

說明: (1)兒童親生家庭的問卷是以結案和寄養中的兒童30
名為主要統計分析，寄養家庭11戶是以安置過兒
童的13戶中扣去取銷的 1 戶未寄問問卷衰，另一
戶 5 月底剛安置朱子問卷訪問。

(2)高雄地區30名見章中高市籍21名 (70克)高市鄰

近地區 9 名 (30克) 011戶家庭中，高市 5 戶，
高縣 6 戶。

(3)蓋灣其他地區(以下簡稱蓋灣)是指高雄地區(
以下簡稱高雄)以外但含臺北市。

一 114 一

區地他其灣蓋

56 

43 

16 

30 

11 

\\k 地|
對\\、\區|

象、\\|

庭

寄養兒童親生家庭

社會工作員

家養寄



年 指令 置

平均年齡 (最大/最小|親屬家庭|非親屬家庭|期

說明: (1)高雄地區外地來的勞工核心家庭多，較缺乏親屬能就近兼顧。
(2)高堆地區:寄養期限隨年齡降低而延長:

居 』 \ 項 l 一一

類\\\ 目|平均年齡
別 ~\\\J

高雄

蓋灣

巴結案19人

寄養中11人

4.9歲

2.7歲

平均寄養安 於
口

1. 寄

間 l 基養
本見
資童

叫門料意
6.5個月

寄養期間

3~4個月

預定11~12個月

(3)寄養期間巴結案的最長八個多月，最短不足一個月。
(4)寄養兒童男孩多於女孩。

地

、“---一---- 區 30人次 78人次
寄 養 原 已\\\\高雄 30人蓋灣 56人 2. 

兒

(1)家庭經濟困窘成生活無依 2 75百 36 465皆 童寄發申請
(2)非婚生或被遺棄者(含迷章) 5 16.7% O 

(3)家庭嚴重失調無法與親生女母共同生活 11 37% 18 235右 的

(4)失或母患嚴重疾病必氯長期療養 8 26% 15 205右
原

因

(5)究或母在監服刑無法管教子女 13.3% 3 45百
: 

4 

(6)父母無力或不適教養子女 O 6 7% 

說明: (1)高雄寄養兒童未接選，除上述各主要因素外，皆含有經濟困乏的因素在。蓋灣地區採用
接選故高於人數，且第一項經濟困窘指數高。

(2)高雄以第三項父母失和敬碎離異導致于女乏人照料者佔 1/3強，其次為第四項重病或傷
聽者佔 1/4強。

(3)高雄第二項迷童棄嬰比率也不少，臨時寄養 1~2 週未正式列加者尚有4 名，故也達
1/3弱，第五項則皆以經商失敗票攘法入獄。

:\f h主力協|家長平|夫妻教育程度| 職 一業 | 平 E

X幢幢|均?齡 !&îT&tl弄弄商 l 工 l 農!一l 均年教|詩

:;;:iUJ:l;1;:lulu:(171|時



Z

申
請
當
寄
養
家
庭
之
動
棧

三 l\\ 地-!

l 
抖統 i動 ~\\\__ 1 1臼5戶次/1口1戶 1 4叮7戶吹/4必3戶

1. 填形何過家社計 i 機 -------1 
二見表如?各庭區結 i 一斗一一一一一--1一一一一一一下一一一一一

、宜人何民種寄民果 I (1)關懷不幸兒童 11 
三親三?然方養眾與 '-~'7 r"-l 1?-" I ~.....=-

、生方可對式服對分 I (2)昔日受助，今日間報 1 
四家的從此之務寄析 '-j i--I ..-. _~./..， 1"""" ,-, , ..... 

題庭反個項宜試養 I (3)為子女找伴 1 
顯間應案服傳辦服 '-/11" 11' ~ .,.." .".... , I 

示卷加資務與二務 I (4)和自己作伴 1 
。表以料的報年認 \-r'..... -.. ____, I II 

(了來認導來識 I (5)係兒童親屬，自覺有照顧責任 o
以解源識之 ! | | 
下。、、但墊分 I (6)擬領養兒童 1 
稱 申了宣行析 I '-'~"r?'~'~= 

表 請解傳單 i (7)貼補家用 o 
一 之及之位 ,-/'_ 11 1-1 _"1 h' 

) 數使效經 ，一一一一一一

中 量用果常 說明: (1)有接選情形。 (2)可說都是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愛心人士 Q
第 和情如遠

14 

26 

2 

2 

3 

O 

O 

ω
第
二
間•• 

寄
養
兒
童
資

料
來
源
，
結
果
是

•. 

他其

ω
第
三
屆.• 

當
初
申
請
服
務
時

，
希
望
得
到
的
服
務
是.. 

2 人 (6.7兒)

6 人 (10.7%)

雄高

灣

說明:高雄兒童的來源與蓋灣其他地區的來源差別大。

基

他

O 

1 

ι;三17 叫見童寄養|家庭補助|送人收養|還宵幼學
區 \\---1

雄

灣

高

、會﹒

益主

說明:(1)墓灣地區有接選情形。

@高雄地區30名中有 5 位棄嬰迷章，問卷資料不全。

ω
第
四
題

•• 

見
章
被
寄
養

前
，
見
畫
家
人
是
否
了

解
「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」

是
什
麼
?

1-\\1 項

地\-計\則是 i
間

21 (割完)

否

i鬥丸才吋打!卅報 引瓦聶惜阿恃阿扶拼拼…中恥d

ll; ;:汶沁rr:::口r?立rr;rfff) l : ! : 1L午川川川;立ι叫山山;訂江江泣;;::;;::::::; ; l : :汀江泣心r:::泣Ur::立口r:2rr ;rr ff 
>

4 雄高

20 28 (58.3%) 灣蓋

說明:迷童棄嬰此題資料不全，臺灣的亦有未作答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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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上
述
三
項
中
知
，
高
雄

地
區
見
童
的
親
生
家
庭
，

對
寄
養
服
務
的
了
解
較
多



﹒
卅
凶

，
a
旬
，
.

O 

2 

l 

1 

1 

1 

:\ lJ量 lul土lt示:
、、、、、、

、、、、、
、 \ 

地

43 17 60 176 46 222 (A:7晰的2年5 月

B : 70年元月 ~72年 2 月 41 16 57 170 37 207 
雄尚

66 

說明: (1)高雄地區A項是目前的最新資料， B項是72.2.與畫灣地區同期的統計資料。
(2)高雄地區兒童申請量為畫灣地區之二倍(核准量除條件因素外也與急需程度和其他因素有關

) ，若以人口比率1:12則市民認知和需求性遠超出一、二十倍(與宜導業務有關)
(3)高雄地區寄養家庭的參與以人口比率而言仍為蓋灣地區的三、四倍以上。
(4)附圓→(高雄民眾對寄養服務站認知率) ，則可領會到一般民眾對寄養的認識雖不足但在改
善中。

71 137 48 63 111 70年元月 ~72年 2 月灣堇

寄
養
服
務
宜
傳
是
否
足
移
?
結
果•. 

是
，
八
人

。
否
，
九
人
。

也
申
請
數
量•. 

26. 

I3. 

顯益顯主 [\空 1 ;I;l< i Jt I *11: ;êl: i ~~.J=. I 家扶中| 恤福利i
豆豆弓， EH|土豆主誌竺主l坐哩!些l哩iL
省作得庭且 1......_ r. ,,_! ,., ,,. I n " I ^ I 
十員知問需|高 雄 17 (64%) 1 0川
七間寄卷求 I _ ___ 1._ "^^" i _ i 
位卷養表性!蓋 灣 117 (40克) ! 1 
寄表服(較

養(務以高

服以是下較說明: (1)為親屬之寄養家庭，係透過社會工作員之要求，以受助者之親屬為寄義
務下由稱主
社稱:表動 家庭。
丟妻 己。(今寄養家庭主要來源是透過報紙傳播。
一一 -
中)中

，第第
認一二

為題題

的

戶、

46.k 

37./句
, 

-' 
、.
、

r 

、

ω 

引]

40 

10. 

別)

2 日

几
心
民
申
請
諧
與
核
准
數

說
明

花
年
5

月

花
促
元
月

始
試
抑
制

高
推
而
府
的

l
c

←
a
n
u司
J

7
,',“
]SJ 

扎
年
1

月

7且年 1 月 1 平r:元月
省 1日消i扉 I日，台

市 4年元月

(國一〉高雄地區民眾對寄養服務的認知率

一 117 一

I

虛
線
為
申
請
人
數
，
實
線
為
核
准
數
。

E

近
況
兒
童
申
請
量
減
少
，
但
按
准
敢
提
高
，
是

因
大
眾
對
寄
養
較
為
了
解
，
且
由
轉
介
機
構
或

人
士
過
喝
了
。

E

理
想
的
曲
線
閥
係
是
量
達
到
地
區
需
求
，
而
兩

者
的
比
率
幾
乎
合
而
為
一
。



丘
結
語

•• 

從
上
述
L
Z
q
山
A
U項
得
知

ω
高
雄
地
區
寄
養
見
童
親
生
家
庭
對
被
寄
養
有

相
當
的
認
知
，
從
表

-
2
。
﹒ω
有
九
二
兒
申

請
時
即
希
望
被
寄
養
，
較
蓋
灣
地
區
五
五
方

高
出
甚
多
。
表
二

2
。
-
h有
八
四
方
了
解
寄

養
服
務
，
亦
較
蓋
灣
地
區
五
八
﹒
三
兒
為
高

。
這
與
來
源
相
當
有
關
，
師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
向
執
行
單
位
申
請
時
，
已
先
從
其
他
擻
構
或

報
紙
上
(
共
佔
八
O
Z
)

，
得
知
此
服
務
了

，
但
從
申
請
量
與
合
格
量
的
比
率
而
一
百
(
約

1

/
5
)
也
可
知
一
般
對
寄
養
的
服
務
，
尚

限
於
表
面
的
認
識
(
可
參
閱
肆
、
一
、
村
寄

養
兒
童
申
請
時
的
處
置
情
形
)
，
低
社
經
層

次
的
家
庭
對
大
眾
傳
播
訊
息
較
忽
略
，
此
層

面
有
賴
各
單
位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和
社
會
大
眾

的
轉
介
。

ω
高
雄
寄
養
家
庭
的
來
涼
，
主
要
是
由
見
報
主

動
響
應
，
可
見
參
與
的
意
願
尚
佳
，
但
從
申

請
量
和
合
格
的
比
率
而
言
，
在
認
知
上
仍
嫌

不
足
。

例
高
雄
地
區
性
的
宣
傳
工
作
，
因
行
政
區
小
而

比
蓋
灣
地
區
普
及
，
往
後
宜
導
工
作
宜
著
重

於
質
的
揖
昇
。

已
寄
養
條
件
執
行
之
分
析.. 

寄
養
兒
童
與
寄
養
家
庭
之
審
核
標
進
是
依
撮
高
雄

市
政
府
委
託
高
雄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試
辦
兒
童
寄
養

服
務
試
驗
辦
法
所
訂
定
之
規
定
。
此
二
者
之
條
件

之
執
行
是
否
合
適
?
是
否
使
有
需
要
者
和
熱
心
者

于 -IA~'
ft:::;itrjAh 
手r寸----一-f-斗~----// I 、4i

易
於
獲
得
協
助
和
參
與
?
這
些
一
可
從
申
請
基
本
資

料
和
問
卷
所
得
之
資
料
，
以
及
社
工
具
的
反
應
顯

示
出
來
。

L

寄
養
兒
童
條
件
的
問
題•• 

ω
可
從
問
卷
表
-
z
。
-
H兒
童
親
生
家
庭
申
請

寄
養
安
置
的
原
因
所
得
資
料
上
顯
示
，
均
能

符
合
現
行
「
見
童
寄
養
辦
法
」
的
條
件
(
內

政
部
七
十
二
年
一
月
五
日
頌
佈
)
且
從
高
雄

地
區
各
種
兒
童
寄
養
因
素
的
比
率
上
而
言
，

以
家
庭
失
調
破
碎
解
組
和
重
病
、
意
外
事
故

就
醫
者
共
佔
六
三
克
，
其
次
為
非
婚
生
棄
戚
到

述
童
和
犯
票
岫
做
法
在
監
服
刑
的
佔
一
二
0
克
，

這
正
是
印
證
了
高
雄
特
殊
璟
境
社
會
變
遷
的

趨
勢
和
寄
養
服
務
時
代
的
需
要
性
。

ω
見
童
的
年
齡
和
寄
養
期
限•• 

從
寄
養
兒
童
基
木
資
料
上
知
寄
養
見
童
的
年

齡
和
寄
養
期
間
亦
均
符
合
規
定
，
在
執
行
中

發
現
低
社
經
家
庭
的
幼
童
常
常
是
阻
礙
家
庭

重
建
的
重
要
因
素
，
其
寄
養
的
需
要
性
遠
較

學
章
為
高
，
叉
寄
養
期
限
亦
隨
著
年
齡
的
降

低
而
安
殼
的
時
間
延
長
。

叫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經
濟
能
力
問
題
.• 

以
高
雄
地
區
性
而
昔
日
，
外
來
勞
工
家
庭
多
，

當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小
我
較
缺
乏
親
人
可
以
照

料
，
文
無
足
移
能
力
請
蜍
姆
照
顧
，
致
使
整

個
家
庭
陷
入
困
蹺
，
但
當
兒
童
有
了
適
當
安

置
後
，
不
僅
家
庭
可
加
速
重
建
，
甚
至
有
能

力
負
撫
部
份
的
寄
養
費
用
。

2丘

2 日一

申
請
與
核
准
戶
教

說
明

15 

1 :15.5 ' , 
10. 

5 

η
年
5

月

η
年
元
月

高
雄
市
府
防
始
試
辦

刊
年
的
月

口
年
7

月

口
年
元
月

闊|

省
府
試
辦
開
始

向
年
7

月

。
。

句
l

「

泊
。
年
元
月

nHU 

I

嚴
線
代
表
申
請
戶
數
，
實
線
代
表
核
准
戶
數
。

E

試
辦
初
期
不
合
的
大
多
為
條
件
不
合
，
全
家
意

願
不
一
致
或
誤
解
為
收
養
。

E

目
前
階
段
宜
導
較
普
及
，
但
申
請
量
未
提
高
，

然
而
發
現
申
請
者
基
本
條
件
大
多
符
合
，
只
是

意
願
不
強
，
許
多
家
庭
登
記
後
叉
退
縮
取
消
。



立
寄
養
家
庭
條
件
的
問
題•• 

ω
寄
養
家
庭
的
年
齡
、
職
業
、
結
婚
年
敏
、
親

生
子
女
敏
，
皆
能
符
合
現
定
，
而
教
育
程
度

高
於
蓋
灣
地
區
，
僅
「
戶
(
九
結U
夫
婦
皆

是
國
小
程
度
，
依
其
年
齡
四
十
多
載
的
同
盤

時
期
，
園
中
教
育
向
未
普
及
，
且
寄
養
家
長

是
否
有
照
頤
和
教
導
的
能
力
，
與
其
教
育
程

度
一
並
沒
有
絕
對
的
關
係
。

ω
從
國
二
寄
養
家
庭
申
請
過
程
中
發
現
，
目
前

階
段
宣
傳
己
較
普
及
，
市
民
也
較
認
知
，
但

參
與
的
意
願
並
未
因
此
相
對
提
高
，
值
得
進

一
步
了
解
。

ω
鑑
於
高
雄
寄
養
兒
童
年
齡
降
低
，
不
足
三
鼠

，
而
寄
養
家
長
平
均
年
齡
在
四
十
二
葳
'
此

段
年
紀
子
女
己
長
大
，
但
未
及
抱
孫
階
段
，

是
有
時
間
且
身
心
成
熟
，
有
經
驗
是
理
想
的

年
齡
，
但
受
到
其
年
輕
時
期
國
中
教
育
未
普

及
，
和
有
了
相
當
程
度
合
於
條
件
的
家
庭
，

叉
礙
於
照
顧
幼
童
的
意
願
不
強
，
故
往
後
在

寄
養
供
需
配
對
上
將
更
形
困
難
。

川W
參
見
寄
養
家
庭
基
本
資
料

•• 

畫
灣
地
區
，
相
當
有
彈
性
，
能
接
納
以
照
顧

能
力
為
主
的
家
庭
，
其
教
育
程
度
國
中
以
下

超
過
半
數
，
期
望
高
雄
亦
能
視
需
要
而
有
更

大
的
彈
性
運
用
。

八川
)寄
養
家
庭
的
動
攝•• 

在
寄
養
服
務
過
程
中
是
很
重
要
的
一
璟
，
從

表
二

Z
。
-
H知
十
一
戶
中
皆
以
關
懷
不
幸
兒

童
為
主
，
再
加
以
其
他
因
素
的
配
合
而
促
成

，
但
以
經
濟
因
素
為
申
請
動
攝
者
則
無
，
上

述
之
動
機
顯
示
寄
養
家
庭
投
入
此
項
服
務
，

均
有
正
確
的
認
識
和
態
度
。

ω
寄
養
家
庭
採
用
親
屬
家
庭
的
問
題

•• 

高
雄
地
區
，
外
來
的
勞
工
家
庭
特
別
多
，
發

生
變
故
時
，
常
缺
乏
親
族
人
就
近
協
助
，
加

以
若
可
尋
得
親
屬
來
照
顧
，
但
經
濟
困
乏
時

則
大
多
採
用
貧
童
的
經
濟
補
助
服
務
，
因
其

親
屬
大
多
難
以
符
合
條
件
，
故
高
雄
地
區
尚

未
使
用
親
屬
家
庭
為
寄
養
家
庭
，
但
蓋
灣
其

他
地
區
所
採
用
的
親
屬
家
庭
亦
以
非
直
系
親

屬
為
主
，
是
站
在
鼓
勵
其
親
友
出
面
分
擔
此

危
路
所
帶
來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增
強
我
國
固
有

家
庭
倫
理
道
德
的
發
揚
。
在
危
機
和
缺
乏
合

適
寄
養
家
庭
之
下
，
是
項
可
運
用
的
人
力
資

源
，
且
可
減
輕
兒
童
初
期
適
應
的
困
難
。

。
山
工
作
員
對
寄
養
條
件
的
執
行
.. 

參
閱
全
省
十
七
位
工
作
員
的
意
見
(
表
三

Z0.N

.) 

.. 

認
為
很
適
當
的
二
人
，
還
可
行
的

十
五
人
，
顯
示
出
申
請
的
標
準
仍
是
符
合
實
際

需
要
的
，
但
執
行
時
對
於
寄
養
家
庭
條
件
的
完

全
俱
備
與
否
，
和
是
否
有
寄
養
照
顧
的
能
力
，

二
者
之
間
的
相
關
程
度
則
難
以
認
定
，
這
一
可
從

二
的
分
析
中
呈
現
出
來
。

A
h結
語•• 

從
上
述
三
點
發
現
，
執
行
單
位
對
寄
養
家
庭
條

件
之
核
定
已
相
當
殿
謹
，
但
必
要
時
也
可
作
某

種
程
度
的
彈
性
變
吏
，
尤
其
寄
養
家
庭
若
重
於

申
請
的
動
擻
，
是
否
有
足
妙
的
愛
心
、
耐
心
，

全
家
人
是
否
有
同
一
接
納
見
童
的
意
願
'
且
以

具
備
照
顧
能
力
為
主
，
而
教
育
程
度
、
婚
齡
等

只
作
為
參
考
因
素
，
不
必
強
制
競
定
，
以
利
業

務
的
執
行
和
寄
養
服
務
功
能
的
發
揮
，
甚
至
單

親
家
庭
亦
可
考
慮
為
某
些
背
景
之
兒
畫
家
庭
(

如
家
扶
中
心
已
有
不
少
改
善
自
立
且
能
罔
傲
的

寡
母
，
她
們
樂
意
參
與
此
服
務
社
會
的
行
列
)

H
W寄
養
安
置
的
準
備
工
作
分
析.. 

兒
童
被
寄
養
安
置
前
是
否
有
了
心
理
準
備
與
適
當

的
認
識
了
解
?
寄
養
家
庭
如
何
決
定
接
納
寄
養
童

作
家
庭
成
員
?
和
擴
構
的
協
助
適
應
服
務
是
否
有

助
益
?
這
些
都
是
直
接
影
響
到
寄
養
過
程
中
的
適

應
結
果
。

L

表
-
2
。
﹒ω
顯
示
出
高
雄
地
區
三
十
名
寄
養
童

中
十
五
童
能
了
解
被
寄
養
的
事
實
.
，
十
三
童
年

紀
普
遍
較
幼
不
了
解
，
但
能
接
受
;
另
有
二
童

不
能
接
受
。

n
'的
表
二
2
。
﹒ω
顯
示
十
一
戶
寄
養
家
庭
中
接
受
寄

養
兒
童
的
決
定
，
八
戶
(
七
三
方
)
是
全
家
人

共
同
討
論
，
三
戶
(
二
七
完
)
由
家
長
決
定
。

&
表
三
2
。
-
0家
扶
中
心
對
協
助
寄
養
家
庭
接
受

兒
童
得
到
良
好
的
適
應
方
面
，
工
作
員
認
為
有

成
效
。

孔
結
語•. 

以
上
三
點
說
明
了
兒
童
雖
然
平
均
年
齡

僅
四
﹒
一
戲
，
但
對
被
寄
養
的
事
賀
，
了
解
和

Qd 



接
受
性
相
當
高
，
顯
示
出
低
社
會
經
濟
層
次
家

庭
的
子
女
，
對
家
庭
危
臘
的
體
認
較
為
早
熟
，

有
助
於
未
來
的
適
應
。
而
寄
養
家
庭
方
面
，
則

多
採
取
民
主
方
式
，
遵
重
每
個
成
員
的
君
法
之

家
庭
佔
了
七
三
均
以
上
，
而
由
家
長
作
決
定
者

多
數
為
子
女
較
為
年
幼
的
家
庭
。
這
些
對
兒
童

進
入
寄
養
家
庭
後
，
和
每
個
成
員
的
相
親
有
積

極
性
的
效
果
。
惟
協
助
年
幼
兒
童
接
受
陌
生
成

員
，
避
免
產
生
競
爭
或
敬
意
是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
岫
寄
養
兒
童
安
置
後
之
寄
養
關
係
分
析

.. 

兒
童
安
置
到
寄
養
家
庭
後
，
寄
養
兒
童
、
其
親
生

家
庭
和
寄
養
家
庭
三
者
之
間
五
動
關
係
'
包
括
了

相
處
情
形
，
處
理
不
愉
快
事
件
之
態
度
，
探
訪
關

心
情
形
等
，
是
寄
養
服
務
的
主
體
，
和
寄
養
照
顧

的
成
效
有
密
切
關
係
。

L

寄
養
見
章
與
寄
養
家
庭
之
關
係.. 

ω
見
章
和
寄
養
家
庭
成
員
之
關
係•. 

由
表
二
2
。
-
u顯
示
，
寄
養
家
庭
認
為
他
們

所
接
納
過
的
三
十
名
兒
童
中
有
二
十
一
畫
(

七
O
%
)
和
每
個
成
員
都
親
蜜
;
九
童
台
一
­

O
%
)
個
別
和
孩
子
、
寄
養
母
或
笠
較
親
蜜

ω
適
應
情
形
.. 

表
二
2
。
斗
中
，
因
兒
童
有
個
別
差
異
，
故

有
被
選
，
八
五
%
的
家
庭
認
為
兒
童
適
應
不

錯
;
一
五
%
則
認
為
兒
童
適
應
不
良
，
而
表

-
z
。
-
O兒
童
有
親
生
家
庭
的
二
十
七
名
中

有
二
十
六
名
(
九
六
結
)
認
為
適
應
不
錯
，

僅
一
名
(
四
w
m
)
認
為
適
應
不
佳
。
表
-

2
。
﹒
斗
兒
童
寄
養
後
親
生
家
庭
認
為
他
們
健

康
情
況
好
很
多
的
有
十
二
人
(
四
四
﹒
四
%

)
，
好
一
些
人
(
二
二
﹒
二
%
)
，
一
樣
的

九
人
〈
三
一
一
了
一
二
%
)
(
大
多
是
寄
養
期
間

較
短
者
)
，
反
而
不
好
的
則
沒
有
。

ω
寄
養
家
庭
對
兒
童
非
社
會
行
為
之
態
度

.. 

表
二
Z
。
.
。
與Z
。
﹒
斗
中
顯
示
有
八
戶
(
七

三
%
)
寄
養
家
庭
會
設
法
了
解
原
因
存
于
激

導
二
王
尸
(
二
七
w
m
)
感
到
為
難
;
而
處
理

中
力
法
，
九
戶
(
八
二
%
)
會
自
行
處
理
，
二

戶
(
一
八
結
)
會
聯
絡
家
故
中
心
或
親
生
家

庭
。

ω
兒
童
返
家
後
的
適
應
情
形
與
其
在
寄
養
家
庭

的
生
活
亦
有
闕
，
表

-
2
。
-
O見
畫
家
人
認

為
兒
童
對
這
段
被
寄
養
的
經
驗
感
受
，
在
結

案
返
家
的
十
二
人
中
有
七
人
覺
得
在
寄
養
家

庭
生
活
很
愉
快
，
有
五
人
覺
得
還
不
錯
，
而

返
家
後
的
適
應
表
-
2。
-
E
十
二
人
中
有
九

位
(
七
五
%
)
適
應
良
好
二
二
位
適
應
還
好

可
心
寄
養
家
庭
與
見
章
親
生
家
庭
之
關
係

•. 

ω
對
兒
童
親
生
家
長
探
訪
之
態
度•• 

表
二
Z
。
﹒
∞-
m
H
顯
示
五
戶
(
四
五
﹒
五
U
M
)寄

養
家
庭
隨
時
歡
迎
見
童
親
人
之
謀
訪
，
五
戶

(
四
五
﹒
五
%
)
表
示
歡
迎
，
但
希
望
訪
問

之
次
數
少
，
一
戶
表
示
困
擾
;
訪
問
次
數

.• 

希
望
每
二
週
即
有
一
次
以
上
之
家
庭
八
戶
，

一
個
月
以
上
有
三
戶
。ω
探
訪
時
，
寄
養
家

庭
對
待
兒
童
親
人
的
態
度
，
從
表-z
。
﹒
∞
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的
反
應
，
在
會
探
訪
過
的
二

十
四
位
家
長
中
有
十
九
人
(
八
O
w
m
)
表
示

寄
養
家
庭
的
態
度
很
好
，
有
五
人
表
示
還
好

ω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對
寄
養
家
庭
揖
供
的
協
助
從

表
-
z
o
-
H
O
中
，
有
家
長
的
二
十
七
人
中
有

二
十
一
人
(
八
O
w
m
)
感
到
很
滿
意
，
六
人

感
到
滿
意
。

a

兒
童
與
其
親
生
家
庭
之
關
係

•• 

寄
養
家
庭
認
為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對
寄
養
兒
童
的

關
心
情
形
，
表
二
Z
。
-
H
O很
關
心
的
有
十
八
人

(
六
O
%
)
關
心
的
七
人
(
一
三
-
w
m
)
，
不
太

關
心
的
二
人
，
不
關
心
的
三
人
。

也
結
語•. 

上
述
之
資
料
能
M沙
發
現•. 

ω
寄
養
家
庭
處
理
寄
養
兒
童
偏
差
行
為
的
態
度

有
3
/
4
傾
向
於
理
性
的
和
有
耐
心
的
，
但

仍
有
1
/
4
家
庭
呈
現
為
難
、
困
難
和
挫
折

現
象
，
後
者
在
教
導
技
巧
和
心
理
上
有
待
進

一
步
的
協
助
和
指
導
。

ω
寄
養
和
親
生
家
庭
幾
乎
都
讚
同
兒
童
有
良
好

的
適
應
情
形
。
寄
養
家
庭
的
君
法
較
嚴
格
些

(
八
五
w
m
札
九
六
w
m
)
，
認
為
適
應
不
佳
者

之
比
率
較
高
，
這
可
能
與
寄
養
家
庭
的
自
我

期
許
較
高
有
關
。

叫
寄
養
家
庭
都
認
為
親
人
訪
問
寄
養
兒
童
是
應

鼓
的
，
可
以
接
受
的
，
佔
九
O
%
'
而
以
每 -120 一



雨
過
訪
問
一
次
為
宜
。
感
到
閻
麗
的
那
戶
是

因
見
童
親
人
有
不
良
的
前
科
研
致
。
叉
從
間

卷
中
也
顯
示
出
寄
發
家
庭
對
待
見
童
親
生
家

庭
的
態
度
很
好
，
接
得
後
者
甚
佳
的
好
評
，

且
兒
童
家
人
對
寄
養
家
庭
的
協
助
甚
為
滿
意

ω
大
多
數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(
八
三
w
m
)
都
關
心

被
寄
養
中
的
子
女
，
關
心
不
足M
V者
將
影
響

到
兒
童
返
家
後
的
適
應
情
形
。
一
七
方
關
心

不
移
之
比
率
仍
值
得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關
切

的
對
機
構
服
務
的
接
受
和
滿
意
程
度
的
分
析

.. 

推
行
寄
養
服
務
過
程
中
，
執
行
單
位
踩
取
的
調
查

、
訪
問
、
輔
導
、
提
供
資
源
研
習
訓
練
，
親
生
家

庭
、
寄
養
家
庭
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反
應
與
評
估
，

可
以
從.. 

L

衰
-
z。
﹒
口
-
5
.
，
親
生
家
庭
對
執
行
單
位
的

服
務
，
有
親
人
的
二
十
七
人
中-
o
o
v
b皆
感

到
滿
意
。
他
們
認
為
此
項
服
務
對
其
家
庭
危
攘

的
改
善
.. 

二
十
二
人
(
八
八
克
)
表
示
很
有
幫

助
二
二
人
表
示
有
幫
助
，
二
人
安
置
期
間
值
或

不
適
應
而
未
作
答
。
而
體
驗
過
寄
養
服
務
對
其

危
攝
有
莫
大
的
幫
助
之
後
，
在
問
卷
上
也
表
達

了
期
望
此
一
瞄
澤
能
更
普
及
化
。

么
表
二
Z
。
﹒
口
﹒
巴
﹒
5
.
寄
養
家
庭
對
家
扶
中
心

服
務
方
式
，
十
一
戶
皆
(
一OO
Z
)
表
示
很

能
接
受
;
對
服
務
之
內
容
，
有
五
戶
表
示
很
滿

意
，
有
六
戶
表
示
滿
意
，
對
於
寄
養
研
習
會
的

君
法
，
因
大
部
份
的
問
卷
資
料
為
配
合
省
府
方

面
統
計
的
需
要
，
於

{且
向
市
寄
養
研
習
會
之
前
已

完
成
且
參
加
者
與
問
卷
之
家
庭
未
一
致
，
故
無

法
代
表
性
作
答
，
但
非
正
式
的
了
解
，
邀
請
參

加
研
習
會
的
家
庭
出
席
率
只
達
五
五
克
(
六
戶

十
一
人
)
，
尤
其
未
安
置
過
見
章
或
目
前
不
便

安
置
兒
童
的
家
庭
出
席
意
願
低
，
但
參
加
者
皆

能
表
示
藉
若
能
此
的
溝
通
、
研
討
，
對
他
們
在

接
納
和
教
養
寄
養
見
童
的
知
識
和
認
同
上
都
有

幫
助
。

Q
山
參
閱
全
省
社
工
員
對
表
三Z
O
斗
﹒
∞
的
反
應
，
全

體
一
致
認
為
寄
養
服
務
對
兒
童
一
家
庭
危
攘
的
解

除
有
積
極
的
成
效
，
對
機
構
給
予
的
職
前
和
在

職
訓
練
，
表
示
足
以
勝
任
此
項
服
務
之
執
行
者

佔
八
二
路
。
從
表
-
z。
-
Z
見
童
結
束
寄
養
安

置
的
原
因
十
九
人
中
改
善
後
返
問
親
生
家
庭
的

有
十
人
(
五
三
兒
)
，
洽
得
親
屬
協
助
照
料
的

四
人
全
二
%
)
，
送
人
收
養
或
轉
送
育
幼
院

長
期
收
容
的
四
人
全
二
w
m
)
，
其
他
因
親
生

家
庭
不
適
應
兒
童
離
開
而
接
間
的
一
人
。

A
U結
語•• 

以
上
之
資
料
說
明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的
功
能
，
撞

得
克
分
之
發
揮
，
對
社
會
問
題
的
解
決
有
肯
定

的
教
果
，
社
工
具
亦
有
絕
對
的
信
念
，
確
認
此

項
服
務
的
價
值
，
針
對
家
庭
重
大
變
故
兒
童
，

緊
急
安
置
，
促
使
家
庭
在
有
效
期
限
內
加
速
重

建
，
或
在
謀
求
長
期
性
合
適
的
安
置
上
，
有
了

莫
大
的
故
益
。

叫W寄
養
服
務
之
需
要
性
與
可
行
性
之
分
析

.. 

依
撮
社
會
福
利
之
理
論
研
究
，
兒
童
發
展
之
過
程

與
實
際
執
行
之
結
果
，
顯
示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的
效

益
是
被
肯
定
的
，
但
它
在
高
雄
地
區
的
需
要
性
如

何
?
成
為
寄
養
家
庭
之
意
願
叉
如
何
?
從
此
次
問

卷
調
查
中
之
發
現
為•• 

L

表
二
旦
。
-
5
.
也
對
過
去
的
寄
養
經
驗
，
八
戶

(
七
三
一
結
)
表
示
滿
意
，
不
太
滿
意
二
戶
和
失

望
者
一
戶
。
有
了
寄
養
經
驗
，
八
戶
(
七
三
結

)
表
示
滿
意
，
不
太
滿
意
二
戶
和
失
望
者
一
戶

。
有
了
寄
養
經
驗
後
，
寄
養
家
庭
是
否
願
意
再

接
受
新
童
，
不
料
十
一
戶
(
一
O
O
Z
)
表
示

願
意
，
再
參
與
的
意
願
頗
高
，
但
實
際
上
再
安

置
時
有
的
因
故
暫
蟬
，
有
的
對
兒
童
有
了
附
帶

的
條
件
，
所
以
平
時
合
適
再
安
置
的
使
用
率
約

七
成
。

Z

參
表
三
Z
。
-
5
.
口
全
省
寄
養
社
工
員
認
為
該

地
區
寄
養
服
務
之
需
要
性
為
五
人
認
為
很
高
，

十
人
表
示
普
通
，
二
人
認
為
低
。
社
工
具
對
該

地
區
居
民
成
為
寄
養
家
庭
之
可
能
性
君
法
為

.• 

高
一
一
一
人
，
普
通
七
人
，
低
五
人
，
很
低
二
人
。

約
五
八
﹒
八
%
認
為
徵
募
寄
養
家
庭
有
可
靠
的

來
源
，
但
表
示
不
樂
觀
或
有
困
難
者
，
也
有
相

當
的
比
例
，
值
得
深
入
了
解
。

丘
結
語

•• 
以
高
雄
地
區
而
昔
日
，
在
見
童
的
來
源
上
，
有
社

會
各
單
位
的
支
持
與
轉
介
下
，
且
其
需
求
量
遠

超
過
蓋
灣
一
、
二
十
倍
，
還
可
印
證
高
雄
因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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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
璟
按
下
，
其
寄
養
的
需
要
性
也
確
實
較
其
他

地
區
為
高
。
但
寄
養
家
庭
的
參
與
性
卸
只
有
其

他
地
區
的
三
、
四
倍
，
從
申
請
的
趨
勢
和
意
願

而
昔
日
，
高
雄
市
民
成
為
寄
養
家
庭
的
可
能
性
並

不
理
想
，
往
後
寄
養
服
務
在
供
需
配
合
上
是
否

能
符
合
地
區
時
代
的
需
求
，
是
否
需
做
某
些
彈

性
上
的
適
用
，
值
得
研
討
。

陸
、
寄
養
服
務
遭
遇
的
困
擾

推
展
寄
養
服
務
過
程
中
，
有
許
多
令
人
滿
意
的
情
況

，
從
寄
養
兒
童
身
心
的
更
健
康
生
活
更
安
定
、
天
真
活
潑

與
熱
情
的
罔
韻
，
良
好
習
性
的
學
習
，
以
及
親
生
家
庭
如

期
重
建
、
圓
圓
;
寄
養
家
庭
期
望
的
達
成
、
彷
訓
增
添
新

子
女
之
樂
、
兒
童
心
理
之
新
學
習
、
助
人
之
樂
等
，
到
親

生
與
寄
養
家
庭
的
配
合
、
信
任
和
社
會
工
作
員
自
我
的
成

長
，
凡
此
種
種
均
增
添
了
執
行
單
位
無
比
的
信
心
與
成
說

感
。
但
推
動
一
項
新
型
麓
服
務
，
也
遭
遇

一
些
困
鐘
，
此

調
查
中
反
映
出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推
理
如
下
•. 

一
、
寄
養
家
庭
的
困
擾.. 

U
U管
教
問
題

•• 

L

由
於
寄
養
兒
童
的
家
庭
背
景
、
生
活
習
性
、
父

母
管
教
方
式
的
不
同
，
在
寄
養
初
期
常
使
寄
養

父
母
甚
感
困
擾
，
大
多
都
要
從
頭
教
起
，
而
不

良
行
為
的
更
正
及
懲
罰
的
尺
度
，
常
、
深
、
深
影
響

寄
養
家
庭
的
熱
心
與
日
後
的
適
應
關
係
。

且
對
偏
差
行
為
的
教
導
技
術
'
許
多
寄
養
父
母
期

望
獲
得
協
助
，
雖
然
已
提
供
個
別
的
指
導
或
親

職
教
育
座
談
，
但
問
卷
結
果
顯
示
仍
然
不
是
。

。
山
文
寄
養
期
限
捏
，
眼
見
兒
童
生
活
習
性
即
將
建

立
就
得
返
家
，
其
成
就
感
常
隨
著
兒
童
返
家
流

失
而
減
弱
，
故
多
數
家
庭
建
議
，
站
在
對
兒
童

身
心
更
有
助
益
的
情
況
下
，
對
偏
差
行
為
的
見

章
，
給
予
延
長
寄
養
期
限
。
這
也
君
出
需
加
強

親
生
家
長
在
教
導
上
的
教
育
與
配
合
。

口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探
訪
問
題

•. 

L

安
置
初
期
寄
養
兒
童
之
適
應
尚
未
穩
定
，
親
生

家
人
的
訪
棍
，
常
擾
亂
見
葷
的
情
緒
。

內
心
訪
脫
過
程
中
，
親
生
家
人
過
於
急
切
的
關
懷
詢

問
言
詞
或
態
度
，
較
易
挫
折
寄
養
家
庭
的
熱
忱

n
a反
之
，
訪
視
次
數
太
少
，
對
見
童
關
心
不
足
，

也
引
起
寄
養
家
庭
的
焦
慮
與
挫
折
感
。

目
醫
療
問
題

•• 

醫
療
補
助
限
於
公
立
醫
臨
的
規
定
，

深
深
為
急
症
或
鄰
近
無
公
立
醫
臨
的
寄
養
家
庭
帶

來
困
擾
與
不
便
。
為
了
使
寄
養
兒
童
獲
得
最
快
捷

的
就
醫
，
寄
養
家
庭
常
自
行
負
搶
，
有
時
也
因
此

成
為
寄
養
父
母
爭
論
的
問
題
:
是
否
還
要

「
自
找

麻
煩
?
」
而
藉
故
延
接
再
安
置
兒
童
的
蟻
會
。

二
、
執
行
攝
構
的
困
擾
.. 

付
許
多
社
會
工
作
員
表
示
對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的
重
建

有
較
大
的
困
難
。
親
生
家
庭
的
依
賴
性
和
其
家
庭

問
題
的
嚴
重
程
度
，
常
需
要
工
作
員
較
長
時
間
和

相
當
多
的
投
入
與
糊
導
，
又
重
建
的
說
慢
成
效
，

都
為
社
會
工
作
員
帶
來
相
當
繁
重
的
工
作
量
和
較

大
的
壓
力
。

的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探
訪
兒
童
，
常
不
經
由
犧
楷
而
自

行
前
往
，
當
他
們
的
舉
止
困
擾
寄
養
家
庭
時
，
社

會
工
作
員
也
困
難
以
事
先
防
範
而
感
苦
惱
。

臼
寄
養
家
庭
申
請
時
對
寄
養
兒
童
常
作
有
條
件
的
要

求
，
如

•• 

身
世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外
表
等
，
常
使

有
需
要
者
無
法
順
利
安
置
;
審
核
通
過
後
，
也
會

有
一
些
寄
養
家
庭
因
故
變
卦
，
因
而
減
少
了
儲
備

家
庭
的
數
量
，
也
使
需
要
緊
急
安
置
的
兒
童
無
法

獲
得
適
時
的
協
助
，
尤
其
嬰
幼
兒
的
安
置
實
在
不

容
易
。

的
寄
養
家
庭
的
服
務
主
要
岡
饋
是
在
精
神
的
層
面
，

如
何
在
家
庭
遇
到
困
擾
(
因
親
友
、
鄰
居
對
此
服

務
尚
未
認
知
，
誤
解
而
與
一
般
謀
生
服
姆
相
提
並

論
時
也
是
困
擾
之
一
)
和
挫
折
中
，
去
排
解
、
鼓

勵
、
維
繫
寄
養
家
庭
的
愛
心
和
服
務
的
熱
忱
'
也

常
帶
給
工
作
員
相
當
大
的
工
作
量
和
焦
慮
。

的
從
寄
養
家
庭
來
源
資
料
中
，
知
家
庭
的
來
源
主
要

是
靠
大
眾
傳
播
的
工
呆
，
且
以
感
人
的
實
例
效
果

最
好
，
站
在
對
大
眾
宜
導
的
立
場
，
也
以
實
例
的

進
行
、
觀
感
較
容
易
將
寄
養
的
內
涵
表
達
出
來
，

然
而
這
些
一
愛
心
的
家
庭
，
為
善
常
不
欲
人
知
，
故

以
工
作
員
在
報
導
上
也
感
到
為
難
。

的
由
社
會
工
作
員
發
現
或
由
其
他
攝
構
轉
介
的
個
案

，
確
定
見
童
需
要
寄
養
安
置
者
，
也
常
受
到
親
生

父
母
、
長
輩
的
阻
擾
，
或
限
於
機
構
缺
乏
法
定
之

權
貴
，
而
無
法
使
這
些
兒
童
藉
寄
養
服
務
而
受
益

ω
寄
養
業
務
從
調
查
、
訪
問
、
安
置
前
準
備
，
安
置

後
定
期
訪
視
，
過
際
問
題
之
處
理
，
親
生
家
庭
之

?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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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建
，
行
為
輔
導
，
偶
發
事
件
之
協
助
，
雙
方
誤

解
之
協
調
和
宣
導
工
作
，
紀
錄
檔
案
之
建
立
等
，

每
個
個
案
均
需
費
時
很
多
，
若
非
專
職
社
工
人
員

，
無
法
負
擔
過
多
寄
養
個
案
。

榮
、
建

議

→
、
再
加
強
宣
傳
技
術
、
提
昇
宜
導
的
質
和
傳
達
到
的
層

面
，
俾
使
寄
養
服
務
供
需
配
合
上
得
以
平
衡
。
儲
備

較
多
的
家
庭
，
使
有
需
要
之
兒
童
能
儘
法
獲
助
，
減

輕
其
危
攪
程
度
，
也
使
受
益
人
數
增
加
，
解
決
和
減

少
社
會
問
趟
。
另
外
重
視
和
提
昇
寄
養
家
庭
的
社
會

地
位
和
榮
譽
感
。

二
、
再
強
化
安
置
前
的
準
備
工
作.. 

L

安
排
寄
養
兒
童
前
，
增
加
寄
養
家
庭
對
兒
童
性
格

、
生
活
習
性
、
行
為
學
血
形
態
等
的
認
識
，
避
免

寄
養
初
期
之
陌
生
和
互
動
困
難
之
情
形
。

且
對
親
生
家
庭
的
探
訪
作
適
度
的
規
定
或
指
導
，
事

先
防
範
探
訪
時
可
能
造
成
的
困
擾
。

F三
、
對
寄
養
見
章
管
教
有
困
麗
的
家
庭
，
除
邀
請
參
與
寄

養
家
庭
研
習
會
和
有
關
的
講
習
座
談
會
外
，
再
加
強

個
別
輔
導
的
工
作
。

四
、
寄
養
家
庭
選
擇
之
條
件
，
在
實
際
徵
募
過
程
中
，
宜

以
師
有
之
規
定
為
主
要
參
考
條
件
，
而
必
要
時
可
作

適
度
之
調
整
，
增
加
有
實
際
照
顧
能
力
家
庭
的
來
源
。

豆
、
兒
童
的
條
件
、
實
施
細
則
上
的
規
定
，
第
一
二
一
項

較
易
與
長
期
安
置
者
的
條
件
混
和
，
故
以
七
十
二
年

一
月
五
日
內
政
部
領
訂
的
為
準
。

六
、
寄
養
期
限
的
問
題
，
目
前
主
要
是
依
見
童
親
生
家
庭

的
危
路
為
主
體
(
以
經
濟
和
照
顧
能
力
為
主
)
，
其

重
建
所
需
的
時
間
來
衡
量
之
，
為
提
昇
服
務
的
品
質

，
使
兒
童
身
心
方
面
的
培
育
更
有
效
益
，
寄
養
期
限

可
考
慮
依
其
需
要
酌
量
延
長
。

七
、
寄
養
經
濟
問
題
:

H
高
雄
地
區
特
殊
現
象
，
當
家
庭
發
生
變
故
時
，
因

較
缺
乏
親
屬
可
兼
顧
，
在
寄
養
因
素ω
ω
ω
項
中

有
不
少
單
親
父
母
是
因
幼
童
纏
身
無
法
無
顧
工
作

，
全
家
就
陷
入
困
墟
，
若
出
去
工
作
，
收
入
所
得

不
足
以
付
椒
姆
贅
，
送
托
兒
所
叉
不
足
年
齡
，
尤

其
男
性
照
顧
與
幼
見
的
能
力
較
弱
，
真
是
走
頭
無

路
。
但
若
是
兒
童
有
了
合
適
的
安
置
後
，
不
僅
家

庭
經
濟
較
容
易
快
速
重
建
，
且
使
部
分
家
長
有
能

力
分
擔
部
分
的
寄
養
費
，
故
依
內
政
部
頒
布
的
兒

童
寄
養
辦
法
細
則
中
，
有
由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且
是
力

負
擔
的
原
則
，
且
為
加
強
兒
童
家
長
的
責
任
感
，

故
可
考
慮
對
此
頡
型
的
個
案
，
開
辦
半
自
費
(
半

公
費
)
的
寄
養
辦
法
，
但
有
足
移
經
濟
能
力
者
，

則
不
在
此
服
務
的
範
圍
內
。

已
為
維
護
照
顧
嬰
幼
見
業
務
上
實
際
的
需
要
，
寄
養

費
宜
的
量
提
高
。

八
、
醫
療
問
題
:
醫
療
補
助
於
公
立
駱
臨
的
規
定
，
在
質

行
上
有
困
難
，
為
減
輕
寄
養
家
庭
的
困
擾
和
負
擔
，

宜
以
寄
養
家
庭
方
便
為
主
，
儘
速
就
近
送
醫
為
原
則

，
若
需
住
院
則
以
公
立
醫
院
為
主
，
亦
可
考
慮
仿
照

省
社
會
處
先
接
專
款
備
用
。

九
、
兒
童
家
庭
式
寄
養
服
務
是
專
業
性
的
服
務
，
且
工
作

量
較
其
他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繁
重
，
故
建
議
平
均
每
十

至
十
二
名
見
章
就
設
寄
養
服
務
社
工
具
乙
名
，
以
利

業
務
順
利
推
展
。

開
州
、
企
叫

L
J
L
J

巴

d
d
汀

歪歪

W~ 

兒
童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在
車
灣
試
辦
已
屆
二
載
，
木
會

將
國
外
的
理
論
，
加
以
修
改
後
實
施
於
本
省
，
雖
然
此
試

辦
之
個
案
數
不
多
，
但
紅
此
次
評
估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出
，

高
雄
地
區
有
推
行
寄
養
服
務
之
必
要
性
，
而
服
務
的
結
果

，
也
獲
得
寄
養
見
童
親
生
家
庭
、
寄
養
家
庭
和
社
會
工
作

人
員
對
此
計
畫
價
值
一
致
的
肯
定
，
證
貫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
於
高
雄
推
展
的
可
行
性
。
此
項
試
驗
也
為
高
雄
市
兒
童
家

庭
寄
養
服
務
建
立
了
模
式
，
更
使
高
雄
市
的
兒
童
福
利
措

施
更
邁
進
了
嶄
新
的
揖
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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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
、
附

錄
(
表
格
略
)

附
一
、
兒
童
寄
養
服
務
試
辦
計
畫
評
價
問
卷
表
一.. 

L
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問
卷
表
(
表
一
)

。
心
寄
養
家
庭
問
卷
表
(
表
二
)

。
山
社
會
工
作
員
問
卷
表
(
表
三
)

二
、
寄
養
見
童
申
請
表

三
、
寄
養
家
庭
申
請
表

四
、
寄
養
兒
童
個
案
資
料
表

五
、
寄
養
家
庭
資
料
表

六
、
寄
養
委
託
書
(
寄
養
兒
童
親
生
父
母
或
監
護
人

填
用
)

七
、
寄
養
家
庭
契
約
書
(
寄
養
家
庭
填
用
)

八
、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簡
介
卡

九
、
高
雄
市
兒
童
寄
養
服
務
研
討
會
議
案




